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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書函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傳真：02-33437835
聯絡人：郭勝峰
聯絡電話：02-77367803

受文者：慈濟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1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台訓(一)字第0980001438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作業要點、宣導資料、補助原則（1438補助原則.DOC、1438宣導資料.DOC、

1438作業要點.DOC，共3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為補助辦理本部「98年度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」，

惠請欲申請之大學法律系所檢附實施計畫及經費概算表等

相關資料1式2份，於98年2月底前備文向本部提出，請　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大學校院法律系(所)師生參與推動中小學及社區法

治教育，以培養知法守法之現代化國民，並提供法律系(

所)學生服務及學習之機會，本部依據96年12月28日教育

部台訓(一)字第0960190090C號令修正發布之「教育部補

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則」，補助各大學校院法律

系(所)辦理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。

二、本計畫每校每年度以申請1次為原則，每校最高補助15萬

元，不足數由各校自籌(學校須有配合款)。各大學法律系(

所)應擬訂年度辦理工作計畫(包含活動目的、活動內容、

各場次宣導主題、辦理時間地點、活動學校或社區、參加

對象及參加人數等相關資訊)、經費概算表及活動申請表

等相關資料，經學校彙整及初審後(不接受個別逐案申請

)，於98年2月底前備文報部申請。

三、另為推展大專校院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學習、提升良好公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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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質及實踐公民責任及培養學生未來就業核心能力，惠請

各校參考本部「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」，融入所辦「中

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」活動，並規劃辦理服務學習種

子教師培訓。

四、97年度計畫尚未依規定辦理核銷結案者，請儘速檢附相關

資料報部核結，俾憑受理98年度新申請案。

五、有關「本部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則」及「補助

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(結經費編列基準表)」請上

本部網站/法令規章項查詢下載(網址：http://www.edu.tw)

。

六、另為配合宣導「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畫」，檢附防

制人口販運之宣導資料乙份，惠請各校考量將上開議題納

入主題宣導，俾加強學生相關法治觀念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學校院(法律系所)

副本：本部訓育委員會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98/01/07
09:30:36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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